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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加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东特殊权利条款变更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一、 公司特殊权利安排协议的签署情况 

公司历史上经历多轮融资，每次融资时，新增股东都会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

共同订立含有特殊条款的投资协议（以下合称为“过往投资协议”）。 

2022 年 4 月 8 日，公司进行了新三板挂牌前的最后一轮融资，各方(包括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全体股东，下同)签署《关于奉

加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为“D++轮投资协议”），

共同约定了第 5.1 条（获得信息权）、第 5.2 条（委派董事权）、第 5.3 条（委派

监事权）、第 5.4 条（公司治理）、第 5.5 条（回购）、第 5.6 条（优先认购权）、第

5.7 条（优先购买权）、第 5.8 条（优先出售权和共同出售权）、第 5.9 条（转让

权）、第 5.10 条（领售权）、第 5.11 条（反稀释权利）、第 5.12 条（清算优先权）、

第 5.13 条（股东间优先权差异化约定）、第 5.14 条（反稀释及补偿约定）、第 5.15

条（特殊权利条款效力约定）、第 6.3 条（预留员工期权的限制性约定）、第 6.5

条（核心团队离职股权回购约定）、第 6.6 条（上市后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主体股

权处置限制）、第 6.7 条（其它）等条款。过往投资协议中股东权利约定如有任何

与 D++轮投资协议内容冲突的部分，均以 D++轮投资协议的约定为准。 

2025 年 5 月 21 日，各方共同签订《股东特殊权利条款变更协议》（以下简

称为“变更协议”或“原协议”），一是约定变更公司创始股东履行回购义务的条

件；二是终止 D++轮投资协议中除回购条款外的其他特殊权利条款，同时约定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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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终止特殊权利条款的效力恢复条件。 

2025 年 8 月 5 日，各方共同签订《股东特殊权利条款变更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为“补充协议(一)”），约定除深圳辰芯之外的股东特殊条款触发或者

恢复时间延长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同时，深圳辰芯出具声明，若其存续期限

成功完成延期，深圳辰芯将尽最大努力推动特殊权利条款延期，或者与奉加科技

共同寻找合适受让主体并推动受让主体延长特殊权利条款至 2027年 12月 31日。 

2025 年 9 月 5 日，各方共同签订《股东特殊权利条款变更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以下简称为“补充协议(二)”），对《补充协议(一)》进行修订，约定除回

购权以外的股东特殊权利条款自申报挂牌材料之日起自动终止，如果公司新三板

挂牌未成功，或截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深圳辰芯除外，仍按照原协议时间)未

完成合格上市或合格整体出售，则自动恢复，但各方同意奉加科技在新三板挂牌

期间，该等条款不予恢复效力。 

公司前述过往投资协议、D++轮投资协议、变更协议、补充协议（一）及补

充协议（二）情况均已按照相关规则分别在公司申请新三板挂牌的《公开转让说

明书》中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奉加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一节基本情况”之 “三、公司股权结构”

之“（五）其他情况”之“2、特殊投资条款情况”。 

为保障公司未来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合规性，2026 年 3 月 9 日，各方共同签

订《股东特殊权利条款变更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为本次补充协议”

或“补充协议（三）”），就投资方享有的特殊权利条款进行了调整。 

二、 本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为保障投资方权益，奉加科技及/或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分别并

连带向投资方承诺并保证奉加科技严格按照如下执行顺序完成港交所上市申请

及新三板摘牌（经股东会决议通过摘牌议案的前提下）：（1）第一步：最迟于 2026

年 5 月 31 日（含当日），奉加科技向港交所提报港股上市申请材料并完成港交所

上市申请文件挂网；（2）第二步：在第一步完成后不晚于【30】日内，奉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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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新三板摘牌（即终止挂牌）申请，在提交摘牌

申请同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H 股上市备案报告及全流通申请资料。若奉加科技

未按照本条前述执行顺序完成港交所上市及新三板摘牌，则奉加科技及/或实际

控制人应在该等情形发生后立刻书面通知全体投资方，如届时适用的监管规则未

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原则上投资方根据 D++轮投资协议享有的全部优先或特殊

股东权利将在该等情况发生之日起自动恢复（除非届时各方另行协商达成其他一

致约定并签署相应协议）。 

第二条：各方同意，自奉加科技向港交所首次提交合格上市申请文件之日起，

D++轮投资协议第 5.5 条（回购）自动终止，同时，第 5.1 条（获得信息权）、第

5.2 条（委派董事权）、第 5.3 条（委派监事权）、第 5.4 条（公司治理）、第 5.6 条

（优先认购权）、第 5.7 条（优先购买权）、第 5.8 条（优先出售权和共同出售权）、

第 5.9 条（转让权）、第 5.10 条（领售权）、第 5.11 条（反稀释权利）、第 5.12 条

（清算优先权）、第 5.13 条、第 5.14 条、第 5.15 条、第 6.3 条、第 6.5 条、第 6.6

条、第 6.7 条等在新三板挂牌期间已终止的特殊权利条款维持终止状态，不因奉

加科技为申请港交所上市而自新三板摘牌而恢复效力。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如果发生下述任何一种情形： 

(a)公司港交所上市申请材料被有权香港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港交所决定不

予受理/不予核准/终止审查； 

(b)公司主动撤回相关上市申请； 

(c)公司提交相关上市申请后有效期过期(失效)且自失效之日起 6个月内未申

请续期/重新递交； 

或(d) 截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未实现港股上市或合格整体出售，则除非各

方届时另行书面同意，否则各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终止的特殊权利在前述任一事件

发生时(以较早发生的日期为准)起自动恢复（为免任何疑义，自动恢复的特殊权

利为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权在内的本协议第二条列举的所有投资方享有的特殊股

东权利），该等权利根据本协议的条款自动恢复效力后，应视为自始有效并具有

追溯力，视为该等权利自始未中断。D++轮投资协议、原协议、补充协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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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协议项下，合格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合格整体出售的定义与补充协议（一）项

下的定义一致。 

上述条款于前述任一情形触发之日起自动恢复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前的效

力。特别的，为免任何歧义，仅对于深圳辰芯而言，如发生上述(a)、(b)、(c)、(d)

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以较早发生的日期为准)，则自该等情形发生之日起，深

圳辰芯的特殊股东权利恢复时间将自动回溯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第三条：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各方之间不存在限制公司未来融资估值

的相关条款，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与各股东在持续融资、履行回购义

务等方面不存在纠纷。 

第四条：各方确认，本补充协议需各方全部签署后方可生效。本补充协议构

成对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补充，如本补充协议与原协议

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除非本

补充协议另有说明，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项下所使用相关

词语之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协议。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签订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

会使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股东特殊权利条款变更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奉加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0 日 


